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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林研〔2023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南京林业大学关于加强超期博士生
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，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

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，切实做好我校超期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

和学位授予管理，学校制定《南京林业大学关于加强超期博士生

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管理规定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南京林业大学

2023 年 2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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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林业大学关于加强超期博士生学位论文
及学位授予管理规定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

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学位〔2020〕19 号），切实做好我校超

期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，进一步提高我校博士学

位论文质量，根据《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南林

研〔2017〕22 号）和《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

则（试行）》（南林研〔2023〕4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特制定本规

定。

一、适用对象

本规定适用于在校学习时间超过最长学习期限（7 年）的博

士生（简称“超期博士生”）。

二、申请毕业与学位流程

超期博士生已修完培养方案所规定的课程学分，通过各项考

核，且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撰写，可申请论文送审、答辩及学位授

予。具体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学生申请

申请人需填写《南京林业大学超期博士生博士学位申请表》，

由导师和学院对申请人论文开题、中期考核、预答辩、学术成果

认定等关键环节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者由学院提交学院学位评定

分委会审议。

（二）盲审资格审查



3

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须对申请人学位论文盲审资格进行审

查，对其学位论文质量是否达到博士学位论文水平给予评定。审

查材料包括开题报告、学位论文、预答辩专家意见、学术成果等。

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意见为“达到博士学位论文水平，同意

盲审申请”，则学位论文进入盲审环节；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意

见为“未达到博士学位论文水平，不同意盲审申请”，则申请人学

位论文不能进入盲审环节，需按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意见对论文

进行修改完善。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评审意见及结果须提交研究

生院备案。

（三）论文送审

博士学位论文通过学位论文质量监测服务平台送审。论文评

审人由 5 位具有正高职称的校外博导组成，评审专家对论文是否

达到博士学位论文水平及是否达到答辩要求提出具体意见。学位

论文专家评阅意见处理如下：

1.评阅专家意见中有 3 位及以上评定为“不同意答辩”的；5

位评阅意见均无“同意答辩”或“修改后答辩”，且有“不同意答辩”

的，直接分流退出。

2.评阅专家意见中有 1 位为“修改后再送审”或“不同意答辩”

的，延期 6 个月后重新送审论文 3 份；评阅专家意见中有 2 位~4

位为“修改后再送审”或 “不同意答辩”的，延期 1~2 年重新送审

论文 5 份。所有再送审论文必须深度修改，并经学院学位评定分

委会审定同意。

3.再送审的论文仍有专家意见为 2 位“修改后再送审”或 1 位

“不同意答辩”的，分流退出；但若有 3 位及以上为“同意答辩”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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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“不同意答辩”的，可再送审。

4.论文再送审次数累计不得超过 2 次。第二次再送审的论文

仍有 1 位专家意见为 “修改后再送审”或“不同意答辩”的，分流

退出。

5.超期博士学位论文对专家评阅意见不可提出复议。

三、学位申请时限及科研成果要求

（一）申请人通过论文答辩，经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准予毕

业，可发放博士毕业证书。申请人可在毕业之日起 2 年内提出学

位申请，超过 2 年的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申请学位的科研成果要求应满足从申请日期上溯 4 年

内《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的规定》。若申请学位

时间与毕业时间在同一年度，满足学位授予科研成果要求者可直

接申请学位。若申请学位时间与毕业时间不在同一年度，除满足

学位授予科研成果要求外，学位论文需再次提交学院学位评定分

委会审核，审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学位。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未尽事宜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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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长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12 日印发


